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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22-04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秦皇岛首钢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64%股权的自愿性信

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通过北京产

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以 5415.4413 万元人民币公开摘牌获得首钢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集团”）持有的秦皇岛首钢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首钢黑崎”）50%股权，公司已收到北交所发出的《受让资格确认

通知书》，支付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1,600 万元至北交所指定结算账户，并与首钢

集团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与黑崎播磨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黑崎播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以现金 1,180 万元人民币收购其持有的首钢黑崎 14%股权。 

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首钢黑崎 64%股权，首钢黑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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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功焰 

注册资本：2875502.497783 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0001011200015 

经营范围：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

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

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

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主办《首钢日报》；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

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首钢日报》发布广告；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海水淡化处理；文艺创作及表演；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体育场馆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互联网信息

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2、黑崎播磨株式会社 

注册地：日本国北九州市八幡西区东浜町 1 番 1 号 

法定代表人：江川和宏 

注册资本：5,537,960,000 日元  

黑崎播磨成立于 1918 年 10月，是一家日本高温材料生产企业，在国际耐火

材料行业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主营业务包括耐火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工程技术研

发、工业窑炉的设计与维护、陶瓷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等等。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上述交易对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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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首钢黑崎 50%股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秦皇岛首钢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0771309727J 

4、注册资本：5630 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李景超 

6、成立日期：2005-01-28 

7、注册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杜庄镇蒋家洼村 

8、经营范围：耐火材料的生产、销售、安装、施工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秦皇岛首钢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由首钢集团与日本黑

崎播磨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建设，总占地面积 121.88 亩，位于秦皇岛市杜庄镇蒋

家洼村。首钢黑崎是冶金用耐火材料的专业生产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高炉铁沟料、

渣沟料、高炉炮泥、铁水包专用料、鱼雷铁水罐车用砖和转炉砖等。 

（二）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50% 

北京首钢鲁家山石灰石矿有限公司 36% 

黑崎播磨株式会社 14% 

（三）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挂牌公告显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审计报告数据 2022年 8月 31日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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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4827.13 15103.25 

负债总额 8071.12 8689.39 

净资产 6756.01 6413.86 

营业收入  13833.76 11015.54 

营业利润 -188.26 -284.46 

净利润  -125.36 -342.15 

北京精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首钢黑崎财务报表，包括2021

年12月31日、2022年2月28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2022年1-2月的利润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2021年12月31日、2022年2月28日的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转让秦皇岛首钢

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专项审计报告》（精信专审[2022]第001号）。 

（四）标的股权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首钢黑崎的资产评估，以

2022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出具的《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拟进行转让秦皇岛首钢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50%股权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金资评报字[2022]第 0035 号），评估结论：

首钢黑崎总资产账面值 16,214.01 万元，评估值 21,368.61 万元，增值额

5,154.60 万元，增值率 31.79%；负债账面值 9,334.30 万元，评估值 9,334.30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6,879.71 万元，评估值 12,034.31

万元，增值额 5,154.60 万元，增值率 74.92%。 

2、标的股权定价原则及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首钢黑崎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2,034.31 万元，50%股权

对应的评估值为 6017.16 万元。首钢集团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

有的首钢黑崎 5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 5415.4413 万元。公司通过公开摘

牌方式参与本次竞拍，以转让低价成交。 

（五）收购完成后，首钢黑崎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更。首钢黑崎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存在

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首钢集团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5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产权转让标的 

①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的 50%股权。 

②甲方就其持有的标的企业股权所认缴的出资已经全额缴清。 

③转让标的上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转让标的上设置质

押、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转让标的也未被任何有

权机构采取查封等强制性措施。 

2、标的企业 

①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经拥有评估资质的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评估，出具了以 2022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金资评报字[2022]

第 0035 号《资产评估报告》。 

②标的企业不存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

果，或对标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3、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经北交所公开发布产权转让信

息披露公告，公告期间只产生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由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

标的。 

4、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①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信息披露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小写）       

5415.4413 万元转让给乙方。 

乙方按照甲方及产权转让信息披露公告要求支付的保证金，于乙方按照本合

同约定支付保证金外剩余转让价款后，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②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汇入北

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5、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①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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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

产权交易的批准。 

②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60 个工作日

内，甲乙双方应共同促使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二）与黑崎播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黑崎播磨株式会社 

乙方：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将持有的秦皇岛首钢黑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合资公司）14%

股权（出资额人民币 7,882,000 元）全部转让给乙方。  

2、本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1,180 万元人民币。本价格是乙方在对合资公司资

产经营情况及所转让股权代表的权利义务充分了解后，与甲方协商一致确定的固

定价格，无论何种情况该价格均不作调整。 

3、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与转让股权相关的权利和责任义务由甲方转移到

乙方， 甲方不再享受对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亦不再承担承担对合资公司的责任

和义务。 

4、乙方应安排合资公司在本合同生效后 6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本股权转让

及合资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乙方应于合资公司取得本股权转让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日期后 30 日

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电汇币种以人民币优先，在付款手续上不能使用

人民币支付时，乙方需要将人民币换汇成甲乙双方另外商定的币种进行支付。（换

汇汇率基于电汇日的换汇银行卖出价结算）。汇款手续费由乙方负担。 

6、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为其合法拥有，具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且没

有设置任何抵押权或其他担保权利。 

7、本合同由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自乙方与首钢集团签订股权

转让合同（首钢集团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生效之日起生效。若首钢

集团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转让给了其他第三方，则本合同不再对甲乙双方具有任

何约束力。 

五、涉及本次受让股权事宜的其他安排 

本次受让首钢黑崎股权事宜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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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国内耐材行业处于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阶段，行业内整合进一步提速，公

司持续关注产业链以及行业内企业的发展状况，利用自身优势，寻求具有战略价

值的并购机会，助力公司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产品线与产

能布局将得到进一步补充与优化，在临近钢铁产业聚集区域增加一处生产基地，

将有利于提高对周边市场客户的服务能力与响应速度。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加强与核心客户的合作关系，对首钢黑崎以及公司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2 月 23 日 


